
製表日期：105年01月29日表106-3-2(102年度)綜稅基本稅額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件數

繳納基本稅
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
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
金額

員工分紅配股時價
超過面額部分

申報大於歸
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

每戶平均件數
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29130001082042第1分位 83 254

851000019134242第2分位 146 361

52110000111111342第3分位 135 383

6719000041282541第4分位 157 490

7390000111183341第5分位 162 489

99170010111033941第6分位 154 455

88120010171524141第7分位 211 5123

12419000032314041第8分位 274 7150

99120001141354141第9分位 191 592

9610010041564141第10分位 202 5106

9315000162064141第11分位 254 6161

11016001091544141第12分位 205 595

125140020141514041第13分位 207 582

10618000051874141第14分位 233 6127

10915000021944141第15分位 237 6128

10219001031614141第16分位 206 5104

10620001062094141第17分位 257 6151

16425010021904141第18分位 234 670

133180010101864141第19分位 238 6105

9922041041224041第20分位 171 472

195931406941453110683823合      計 3957 51998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所指之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